
《中欧中小企业节能减排科研合作资金项目预算申报书》 

编制说明（研发项目）  

1、封面 

（1）“课题名称” 

指《2013 年中欧中小企业节能减排科研合作资金项目申报说明》

中列出的课题名称。 

（2）“申报项目名称” 

    指根据项目内容自行确定的项目名称。与项目申请书中的项目名

称一致，项目名称应写全称。 

（3）“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承担单位应填写全称，必须与单位公章以及项目申请书中的

承担单位名称完全一致。 

（4）“项目承担单位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项目承担单

位财务部门负责人”应该签字或盖章。 

（5）“项目预算期间”及“编制日期” 

项目预算期间按相关规定填报，应与项目实施周期一致；编制日

期按预算编制完成时的实际日期填报。 

2、承诺书 

项目承担单位法定代表人和项目负责人需对项目预算申报书各

项内容的真实、客观负责，并在承诺书上签字或盖章。 

3、表 B1：项目基本情况表 



（1）“单位开户名称” 

原则上，单位开户名称应与项目承担单位公章一致，如有特殊情

况，项目承担单位必须提供证明文件。 

（2）“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的信息必须填写全面，必须写明银行所在省、市等信息。

填写顺序为：××银行××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县）××

支行（分行）××分理处（营业部等）。如：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南

京市鼓楼区支行新街口分理处。 

（3）“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必须经项目承担单位财务部门确认。凡中国工商银行的

账号位数必须填写 19 位完整账号。 

4、表 B2：项目参加人员基本情况表 

本表按参加项目研究的各类人员分别填列，一个研究人员投入本

项目的累计全时工作时间不得超过本项目的预算期。 

（1）“固定研究人员” 

项目固定研究人员按技术职称分为：A、正高级；B、副高级；C、

中级；D、初级；E、其他。按所承担的任务分为：A、项目负责人；

B、项目骨干；C、其他研究人员。项目固定研究人员需按本表所列

要求填写明细。 

（2）“流动人员以及临时聘用人员” 

在读研究生（包括硕士、博士）等流动人员以及临时聘用人员不

需要填写明细，只需填写该类人员的投入本项目的全时工作时间。 



5、表 B3：国家科技计划项目预算表 

项目经费是指财政专项资金、自筹经费和外方投入经费（中方可

支配、使用的）用于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发生的、与国际科技合作与

交流直接相关的各项费用。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规定的开支范围以外的

各项支出不在表内列示。项目经费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 

（1）直接费用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发生的与之直接相关

的费用，主要包括设备费、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燃料动力费、

差旅费、会议费、合作交流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

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技术引进费和其他支出等。 

（2）间接费用是指承担项目任务的单位在组织实施项目过程中

发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主要包括承担项目任务的

单位为项目研究提供的现有仪器设备及房屋，水、电、气、暖消耗，

有关管理费用的补助支出，以及绩效支出等。其中绩效支出是指承担

项目任务的单位为提高科研工作绩效安排的相关支出。 

项目经费预算按照经费开支范围确定的支出科目和不同经费来

源编列，支出预算应对各项支出的主要用途和测算理由等进行详细说

明。 

6、设备费 

设备费是指在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购臵或试制专用仪器设备，对

现有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以及租赁外单位仪器设备而发生的费

用。购臵或试制的单台设备价值达到或超过 10 万元人民币时（包括



用自筹经费购臵或试制的设备），应在“表 B4：购臵/试制设备预算

明细表”中填列清单。 

表 B4 中“设备分类”是指将设备费分为：A、购臵设备，B、试

制设备。购臵（试制）的单台设备价值达到或超过 10 万元人民币时，

除需在表 B4 中列出设备明细清单外，还需在“预算说明书”中说明

拟购臵（试制）设备与承担单位现有设备的配套情况及组合配套后对

本项目研究水平和能力的影响情况等。同时还需提供三家以上代理商

的 CIF（到岸价）报价单及其联系电话等详细资料。购臵（试制）的

单台设备价值达到或超过 100 万元人民币时，还应按照“大型设备申

请书格式”的要求，编制大型设备申请书。 

表 B4 中“设备类别”预算申报软件提供了设备分类信息的下拉

式菜单，可根据不同设备情况选择填报。 

7、材料费 

材料费是指在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消耗的各种原材料、辅助材

料、低值易耗品等的采购及运输、装卸、整理等费用。材料费只需在

表B3中按不同经费来源填列，并在预算说明书中加以说明。 

    8、测试化验加工费 

测试化验加工费是指在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支付给外单位（包括

项目承担单位内部独立经济核算单位）的检验、测试、化验及加工等

费用。量大及价高测试化验是指项目研究过程中需测试化验加工的数

量过多或单位价格较高、总费用在5万元及以上的测试化验加工。量

大及价高测试化验需按 “表B5：测试化验加工费预算明细表” 的



要求填列清单，其他测试化验费需在表B5中填列预算总数，并在预

算说明书中加以说明。 

    9、燃料动力费 

燃料动力费是指在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相关大型仪器设备、专用

科学装臵等运行发生的可以单独计量的水、电、气、燃料消耗费用等。

燃料动力费只需在表B3中按不同经费来源填列，并在预算说明书中

加以说明。 

10、技术引进费 

技术引进费是指在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用于引进必要的国外先

进适用技术经费。技术引进费只需在表B3中按不同经费来源填列，

并在预算说明书中对引进技术的必要性、技术来源、该技术的测算费

用及依据等加以详细说明。 

11、差旅费 

差旅费是指在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开展科学实验（试验）、科学

考察、业务调研、学术交流等所发生的外埠差旅费、市内交通费用等。

差旅费的开支标准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差旅费只需在表B3

中按不同经费来源填列，并在预算说明书中加以说明。 

12、会议费 

会议费是指在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为组织开展学术研讨、咨询以

及协调项目或项目等活动而发生的会议费用。项目承担单位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严格控制会议规模、会议数量、会议开支标准和会期。



会议费只需在表B3中按不同经费来源填列，并在预算说明书中加以

说明。 

13、合作交流费 

合作交流费是指在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项目研究人员出国及外

国专家来华工作的费用。合作交流费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外事经费管理

的有关规定。合作交流费只需在表B3中按不同经费来源填列，并在

预算说明书中加以说明。 

14、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是指在项目组织实施过程

中，需要支付的出版费、资料费、专用软件购买费、文献检索费、专

业通信费、专利申请及其他知识产权事务等费用。打印、复印、彩扩、

照相、印刷、描晒图、制版及购买书籍、文献检索入网等各项费用可

在该预算科目列支。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只需在表B3

中按不同经费来源填列，并在预算说明书中加以说明。 

15、劳务费 

劳务费是指在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支付给没有工资性收入的项

目组成员（如在校研究生）和项目组临时聘用人员等的劳务性费用，

以及聘请海外专家来华进行合作研发、技术培训、业务指导、讲学等

支出的劳务性费用。支付给海外专家的劳务费标准应当与国内同等水

平人员的标准相一致。劳务费只需在表B3中按不同经费来源填列，

并在预算说明书中加以说明。 

16、专家咨询费以及支出标准 



专家咨询费是指在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

专家的费用。专家咨询费不得支付给参与项目组织实施及其管理相关

的人员。 

以会议形式组织的咨询，专家咨询费的开支一般参照高级专业技

术职称人员500-800元/人天、其他专业技术人员300-500元/人天的标

准执行。会期超过两天的，第三天及以后的咨询费标准参照高级专业

技术职称人员300-400元/人天、其他专业技术人员200-300元/人天执

行。 

以通讯形式组织的咨询，专家咨询费的开支一般参照高级专业技

术职称人员60-100元/人次、其他专业技术人员40-80元/人次的标准执

行。 

17、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是指在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围绕关键技术引进和优秀

人才引进，且无法在上述科目列支的费用。项目确有需要的，原则上

采用后补助的方式资助，按照预算调整的有关程序报批，在预算申报

书中不体现该项费用。 

18、间接费用以及核定原则 

间接费用使用分段超额累退比例法计算并实行总额控制，按照不

超过项目经费中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臵费后的一定比例核定，具体比

例如下： 

500 万元及以下部分不超过 20%； 

超过 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的部分不超过 13%； 



超过 1000 万元的部分不超过 10%。 

间接费用中绩效支出不超过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臵费后的 5%。 

间接费用按项目统一核定，由项目承担单位和项目合作单位根据

各自承担的研究任务和经费额度，协商提出分配方案，在项目预算

（书）中明确，并分别纳入各自单位财务统一管理，统筹安排使用。

其中绩效支出，应当在对科研工作进行绩效考核的基础上，结合科研

人员实绩，由所在单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统筹安排。项目承担单位和

项目合作单位不得在核定的间接费用以外再以任何名义在项目经费

中重复提取、列支相关费用。 

19、经费来源 

项目经费按来源渠道的不同分为：获得的国家科技计划资助的专

项经费、自筹经费、外方投入经费（中方可支配、使用的）。自筹经

费是指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经费以外的各种渠道来源资金，包括：

其它财政拨款、单位自有货币资金和其他资金。外方投入经费是指外

方投入的由中方支配和使用的货币资金。外方投入中不由中方支配、

使用的货币资金、以及设备、人员、技术等非货币资金投入不列入来

源预算，但应在来源预算说明中予以明确，包括外方各种投入的主要

用途、使用方案，以及外方投入与合作研发成果、知识产权分享的关

系。 

自筹经费应当提供出资证明以及依托单位证明。 



项目经费来源只需在表 B3 中填列专项经费预算、自筹经费预算

以及外方投入经费（中方可支配、使用的）预算，并在预算说明书中

加以说明。 

20、对多家单位共同参与完成项目的编报说明 

对于多家单位共同参与任务研究的项目，项目承担单位需按要求

填写“表 B6：承担单位研究经费支出预算明细表”，并在预算说明书

中详细说明所有参加单位分别承担的任务和经费安排。各承担单位名

称、承担的任务及任务负责人等信息应与确定的项目申请书保持一

致。所有参加单位都需填入表 B6 中，项目承担单位不得随意增加或

删减项目参加单位，不得向未填列的单位转拨经费。 

 


